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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从三项审判制度看宋代的慎刑恤刑
□ 侯军亮 罗洋冰

贾宝玉不能入赘的法律分析
□ 张景卫

法治记忆

从纸墨书香到 AI时代
□ 翁华杰

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司法制度
由节镇行使，五代乱世，法严刑酷。
唐朝奉行的“厚民生，敦行教化”的
政策早已荡然无存。《宋史·刑法一》
将其描述为：“藩镇跋扈，专杀为威，
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
废矣。”宋代汲取教训，用规则约束暴
力，用法度稳定天下，以慎刑恤刑为
原则，形成了特有的司法审判制度，
其中多重录问、疑狱奏谳、直诉申冤
三项制度最为突出。

多重录问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刑事案件经过侦
查机关初审后，另外派官员复核案犯
口供，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案犯如
无异议或翻供，方可作进一步处理；
案犯如有异议或翻供，则须另派官员
重审。

多重录问制度起源于五代后唐天
成三年，宋代继承并加以完善，并对
不同衙门审理案件的录问都作了详细
规定，如“徒罪以上囚，令、佐聚问
无异，方得结解赴州。”徒刑以上的
案件，须由县令、佐官集体录问，无
异议方可上报府、州审判。“诸州大
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
判 、 幕 职 官 一 人 ， 再 录 问 讫 ， 决
之 。” 死 罪 案 件 涉 案 人 数 较 多 ， 经
府、州长官集体录问后，还须其他机
关派官录问。“御史台差朝官录问军
巡院大辟罪人，不得与军本院官相
见。”开封府审理的死刑案件须由御
史台派官录问。

神宗元丰改制前，京城死罪案件
还须由纠察刑狱司录问，即“纠察刑
狱官自今看详日状，如所犯稍重及情
理涉疑、禁系稍多、淹延未断，即仰暂
勾罪人及碎状就本司审问。若至大
辟及密切事务，即委纠察官一员就往
审 问 。 如 至 翻 复 异 同 ，即 委 移 司 推
鞫。”纠察刑狱官在审阅每日案件文
书时，如果遇到罪行较重、案情有疑

点 、关 押 人 数 较 多 或 长 期 拖 延 未 决
的 案 件 ，就 应 当 暂 时 提 调 犯 人 及 相
关案卷到本司审理。若是死刑案件
或 机 密 要 务 案 件 ，则 须 指 派 一 名 纠
察官前往关押处审问。若审问中出
现 犯 人 翻 供 或 供 词 前 后 矛 盾 的 情
况 ，则 应 移 交 其 他 司 法 机 关 重 新 审
理 。 神 宗 元 丰 改 制 后 ，京 城 死 罪 案
件 改 由 御 史 台 录 问 ，御 史 台 狱 囚 改
由尚书省右司录问。

多重录问制度不仅要求对案犯多
次录问，并且要求不能由原审机关派
官录问，如果在录问时翻供或有异
议，则须另派官员重新审理，这样既
可保证案犯有足够的机会进行充分的
辩解，还有利于查明案情，防止冤假
错案的发生。

疑狱奏谳制度

疑狱奏谳始于汉代，即遇疑难案
件难以决断的，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
上报，直至奏请皇帝裁决。

宋代历任皇帝都重视对死罪疑
案的审理，多次下诏规定疑狱奏谳
事 宜 ， 如 太 祖 建 隆 三 年 （962 年），

“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
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
部。”规定地方司法机关遇疑难死刑
案件须上报中央大理寺审断，刑部
复核。

太 宗 雍 熙 元 年 （984 年） 八 月
诏 ， 诸 州 当 奏 疑 案 ， 要 “ 骑 置 以
闻”。要求地方司法机关对疑难案件
快速上报。至道二年 （996 年），“帝
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
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乃诏死事有可
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
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皇帝听
说各州判决的死刑案件中，凡案情存
疑的，地方官因担心被刑部等中央司
法机构驳回，往往不敢将案件上报。
于是下诏规定，今后凡死刑案件存在
疑点的，应将全部案卷呈报转运司，

由转运司选派辖区内精通法律的人进
行审决；只有按规定必须上奏的案
件，才向中央奏报。

后来，死罪疑狱奏谳的范围进一
步 扩 大 ，“ 其 有 刑 名 疑 虑 、 情 理 可
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见四者，
皆 许 奏 裁 。”《宋 史 · 刑 法 三》 云 ：

“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
与 大 臣 若 台 谏 杂 议 。” 即 疑 狱 奏 谳
时，案件特殊不能决断的，由皇帝将
案件交由尚书省官员、翰林学士、知
制诰、御史、谏官等大臣集体讨论。
如果奏谳案件被驳，还可再奏。宋代
袁燮 《挈斋集》 载，孝宗时，岳州发
生一起盗案，案犯被判死刑，但知州
赵善待认为案件有特殊情节，“法当
贷命，奏裁”。朝廷“乃以死报”，批
复意见是应当判死刑。赵善待“再为
奏谳，卒免死”。

宋代疑狱奏谳的范围较宽，府、
州司法机关只要认为刑事案件有刑名

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
证、情轻法重、情重法轻等特殊情节
的，均可奏谳，奏谳后可以将案件交由
多位官员讨论。

直诉申冤制度

在宋代，当事人如认为官府对案件
处理错误，蒙受冤屈，自己或亲属可以
通过击登闻鼓等方式向皇帝直诉申冤。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的直诉制度有两
个特点：

一是有多个受理直诉的机构。宋代
受理直诉的机构有登闻鼓院、登闻检
院、理检院、御史台、军头引见司。宋
初即设有鼓司，真宗景德四年 （1007
年）“改鼓司为登闻鼓院”，凡朝政阙
失、理雪抑屈等，官民均可经登闻鼓院
进状。宋代还设匦院，匦院是唐时期设
置 的 官 署 机 构 ， 该 机 构 通 过 青 、 丹 、
白、黑四色方函分类接收臣民的自荐、
谏言、申冤及赋颂文书，配置专职知匦
使处理投匦事务。太宗雍熙元年 （984
年） 改匦院为登闻院。景德四年 （1007
年） 改登闻院为登闻检院，凡有关机
密、军国重事、朝政阙失、论诉在京官
员，皆由检院接收文状转奏皇帝。太宗
淳化二年 （991 年） 设理检院，“登闻
院有称冤屈进状人，依鼓院例印缝引送
理检院。”宋代军头引见司的本职是掌
管禁军拣阅、引见、分配之事，“凡乘
舆行幸有自诉者，审诘事状禀奏。”在
皇帝出巡时，遇百姓直诉申冤的，由军
头引见司受理并上奏。

以上机构受理直诉在顺序上有要
求，“初诣登闻鼓院，次检院、次理检
院。”“未经鼓院进状，检院不得接收；
未经检院，不得邀车驾进状，如违，亦
依法科罪。”仁宗天圣七年 （1029 年）
又置理检使，以御史中丞为之，“其称
冤滥枉屈而检院、鼓院不为进者，并许
诣理检使审问以闻。”御史台亦成为受
理直诉的机构，如鼓院、检院、理检院
和御史台均不受理，申诉人可通过军头

引见司向皇帝进状。有如此多的直诉受
理的机构，百姓有冤屈，便有机会向皇
帝申诉。

二是直诉途径通畅。宋代直诉途径
通畅，表现在直诉案件都能得到处理和
回应。如淳化四年 （993 年） 十月，开
封男子牟晖击登闻鼓，诉称家奴丢失了
一只小猪。这种事情无须审理，太宗于
是赐千钱作为补偿了事。大中祥符九年

（1016 年） 十月三日，“大名府民挝登
闻鼓诉旱，且言本部官吏不纳其词。”
事达真宗后，真宗“诏遣使按视，即蠲
其赋税”，回应了受灾百姓的诉求。同
年十一月八日，“大名府潭、相等州民
挝登闻鼓诉霜旱”，宰执大臣建议此案
交由本路转运司处理。真宗说：“比者
转运司言无灾伤，故州、县不为蠲减，
显虑支计不充，然朝廷矜恤之竟不可稽
也。”认为正因为转运司及州、县衙门
担心财政收入减少，不愿为受灾百姓减
免赋税，受灾百姓才击登闻鼓申诉的，
再交给转运司处理不妥。于是“即遣常
参官分往按视而蠲其税”，指派别的高
级官员到各灾区视察，处理减免赋税问
题。皇帝不仅受理了百姓的申诉，还针
对实际情况作出处理。

民事细故案件、自然灾害减免税问
题，只要击登闻鼓申诉，都能到达皇帝
处，并得到妥善的处理，更不要说死罪
等重大刑事案件了。

多重录问，可保证查明案件事实，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疑狱奏谳，可奏
达皇帝，还可由两制、台省等众多官员
集体讨论决定，可保证定罪量刑的合法
性；直诉申冤，使百姓的诉求得到应有
的回应和处理。皇帝还经常亲自审理案
件，对案犯尽量从轻减轻处罚。“事为
之防，曲为之制”的法律制度，为宋代
的繁荣奠定了法制根基。

【本文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传统
民本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课题编号：
2023YBSK064）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红楼梦》 续书第 84 回，贾政的
新进门客王尔调给贾宝玉提亲，说对
方张大老爷家是邢夫人的亲戚，“没
有儿子，家资巨万”，女儿“生得德
容功貌俱全”。

其后，邢夫人向贾母详细汇报，
说对方“只有这一个女孩儿，不肯嫁
出去，怕人家公婆严，姑娘受不得委
屈，必要女婿过门赘在他家，给他料
理些家事”。

贾母听到这里，不等说完便道：
“这断使不得。我们宝玉别人服侍他
还不够呢，倒给人家当家去。”

至此，该门亲事再无进展。
当今社会，男女结婚后，男到女

家、女到夫家或在外另设新家都很正
常，基本以方便工作生活、方便养育
子女为原则。然而，古代婚姻则不
同。通常的形式是从夫居住，即女子
要嫁到夫家，与夫家人一起生产生
活。男子到妇家生活则视为反常。所
以，当邢夫人谈及张家“必要女婿过
门赘在他家”时，贾母当即打断，明
确拒绝。贾母拒绝这种婚姻形式，具
有深刻的法律根源。

赘婚的制度起源

《史记·滑稽列传》 记载：“淳于
髡者，齐之赘婿也。”淳于髡是第一
个进入正史的赘婿。据传，辅助周王
室建功立业的姜子牙，在商朝时也曾
经是赘婿。

从婚姻形式上看，入赘婚源于赘
子习俗，即“谓贫民以子质钱，被没
为奴，主家配以女，遂为赘婿。”赘
婿最初以质物的形式交给债权人，当
债务人家贫难以还债时，即丧失质子
的 “ 所 有 权 ”， 使 其 沦 为 债 主 家 奴
隶，任由其支配。

《说 文 解 字》 对 “ 赘 ” 的 解 释
是 ：“ 以 物 质 钱 ， 从 敖 贝 。 敖 者 犹
放 贝 ， 当 复 取 之 也 。” 可 见 “ 赘 ”
字 的 本 义 与 “ 抵 押 ”“ 放 贷 ” 相

同，贫穷人家用儿子作为担保物抵
押换钱，过了赎回时间赘子就会沦
为奴隶。有的主家为其配女，赘子
就成了主家的赘婿。

据史料记载，受母系氏族婚姻制
度影响，战国时期的齐国流行一种

“巫儿制度”。这种制度不允许家中长
女外嫁，而只能接受男子入赘至己家
成婚。所以，彼时齐国这种婚姻制度
十分盛行。这也是淳于髡能够不受赘
婿身份影响仍能从政的原因之一。在
秦国，商鞅变法时期为增加户口、多
收税，规定百姓家有两个成年儿子而
不分家的，加倍收税。所以，秦国百
姓迫于法律规定，不得不采取“家富
子壮则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的方
式，为成年儿子组建家庭。家无资财
无力娶妻者，就将其成年儿子出赘至
别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

赘婿的法律地位

这种制度和观念下的入赘婚姻，
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赘婿的身份歧视。

在人身自由权方面，秦汉时期
法律将赘婿作为贱民对待。近代所
见秦碑刻中，有“夫为寄豭，杀之
无罪”的记载。同时，赘婿也属于

“七科谪”的范畴，统治者随时可以
将其与商人、奴隶等七种人谪发远
征或戍边。

在财产继承权方面，封建早期的
赘婿，即使为妻家辛苦受累，也不能
获得妻家长辈财产的继承权。到了唐
宋时期，法律相对开明。以唐朝社会
为背景的 《西游记》 中提到的婚姻形
式多为入赘婚。如猪八戒先入赘娶福
陵山云栈洞的卯二姐，后赘娶高老庄
的高翠兰；第 23 回“四圣试禅心”
也是黎山老母、观音菩萨等四人变成
母女，以招婿为名，试探唐僧师徒四
人取经决心；第 60 回，也写到牛魔
王入赘，纳玉面公主为妾。诗人李白
一生中也两次入赘。唐宋虽视赘婿为

平民，但继承份额也只有其他继承人
的一半。

在元代，法律将赘婿细分为“养
老”“年限”“出舍”“归宗”四种。
第一种属于终身入赘，负责顶门当
差 ， 田 间 劳 作 ， 对 岳 父 母 养 老 送
终 ， 也 可 以 和 妻 子 继 承 部 分 遗 产 ，
但自己和儿女都要随妻家姓；而后
三 种 则 是 “ 服 役 ” 期 满 后 离 开 女
家，但因女家招赘的重要目的是传
宗接代，故赘婿离开女家后，须留下
一子继立女方门户。

到了清代，清律对入赘婚姻进
一步规范。如 《大清律例》 在“男
女婚姻”条下增加条例规定：“招赘
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
出 舍 年 限 ， 止 有 一 子 者 不 许 出 赘 。
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
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
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从该条

例来看，清代入赘婚有以下特点：一
是 在 婚 姻 缔 结 上 ， 与 普 通 婚 姻 一 样 ，
仍应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二是
禁 止 独 子 出 赘 ， 以 保 留 自 家 “ 香 火 ”
延续，避免父母无人侍奉，死后缺少
祭祀之人，以尽人情、礼法；三是婚
书 上 要 写 明 入 赘 年 限 ， 防 止 年 限 不
到，赘婿即抛下老人携妻子另居；四
是 对 于 女 家 来 说 ， 赘 婿 不 属 于 继 承

“香火”之人，由族人安排同宗他人之
子过继给女家，承担祭祀职责；五是
赘婿虽然承担了妻子家长辈的养老送
终义务，但也只有部分财产继承权。

另外，在民间法方面，机制完善
的世家大族通常通过家规族约明确禁
止本族子弟出赘，以防止本族遭到歧
视，同时禁止族内女子招赘，以防止
本族血缘关系混乱、家族财产落入外
姓 人 之 手 。 违 者 将 会 受 到 族 规 惩 罚 ，
如取消相应的赈济、杖责甚至在族谱

上将其除名。可见，封建社会赘婿在
人身自由权、财产继承权甚至姓名权
等方面均受到法律和习惯的制约。所
以，以贾家的身份和地位，除非给皇
家当驸马，贾宝玉是没有必要通过入
赘来换取生存资源的。

赘婿的法律保护

因维持赘婚的决定权在女家，女方
家族可以随时将赘婿赶走，这种行为在
法律上称为“逐婿”。传说，姜太公曾
被妻子赶出家门，所以他也是个“逐
婿”。面对日益增多的“逐婿”现象，
清代不得不进一步完善赘婚立法，将

“逐婿”行为纳入法律规范。其中，《大
清律例》“逐婿嫁女”条规定：“凡逐

（已入赘之） 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
一百，其女不坐。（如招赘之女通同父
母逐婿改嫁者，亦坐杖一百。后婚） 男
家知而娶 （或后赘） 者同罪。（未成婚
者，各减五等，财礼入官。） 不知者亦
不坐。其女断付前夫，出居完聚。”

可见，清律不仅规范了入赘婚，还
加强了对赘婿的保护，对逐婿嫁女者以
及后娶者都纳入犯罪处理，维护入赘婚
的稳定性。但是，受民间长期以来形成
的赘婿歧视，以及对待赘婿的习惯影
响，逐婿之风仍较普遍。

贾宝玉是贾府的宝贝疙瘩，就像贾
母说的，“别人服侍他还不够呢”，怎么
可能让其到别人家受人白眼、做下等
人。况且，像贾府这样的家族，如果有
明确的家族制度，也会在制度上断绝其
做赘婿的可能性。开明的今天已经淡化
了赘婚概念，入不入赘只是生活方式不
同而已，不再涉及法律差别，也几乎没
有观念歧视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

《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载的关于
多重录问制度的内容。 资料图片

贾宝玉婚礼图。 资料图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便与
《人 民 司 法》 杂 志 和 《司 法 文 件
选 编》 等 刊 物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每年年底，我都会将这些文献悉
心整理、装订，妥善收藏。它们
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普通读物
的范畴，更像是一部记录时代脉
搏、镌刻法治年轮的历史资料。

在今年的春节假期中，我特
意将这些承载着厚重记忆的资料
找出来再梳理。翻开一本本 《人
民 司 法》， 油 墨 的 清 香 仿 佛 穿 越
了 时 空 ， 将 我 带 回 到 过 去 的 岁
月。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机关刊
物，它始终站在中国司法实践的
最前沿，记载着我国法治建设的
成果。

我的目光流连于 20 世纪 90 年
代 《人 民 司 法》 的 封 面 图 片 上 ，
那身着早期制服的法官，神情庄
重 而 专 注 ， 他 们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
厂矿社区。尽管时 代 在 变 ， 装 束
在 变 ， 但 他 们 眼 中 流 露 出 的 那
份 专 注 、 那 份 对 法 治 建 设 的 深
情 却 始 终 未 变 。 这 是 司 法 为 民
的 生 动 写 照—— 他 们 用 坚 实的脚
步行走于基层的大地，用真诚的
倾听贴近群众，用严谨的裁判诠
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中一期封底关于 《国家法
律数据库》 的宣传广告，吸引了
我的注意。在当时，这无疑是一
个颇具前瞻性的创举。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互联网对于大多数人
而言还是陌生的。法律工作者查
阅法规、检索案例，主要依靠厚
重的纸质法典、零散的文件汇编
以 及 有 限 的 专 业 期 刊 ， 过 程 繁
琐 ， 效 率 不 高 。 这 则 广 告 的 出
现，像是在宣告着一个全面、权
威、便捷的法律信息服务平台的
出现。

我仔细读着广告的内容：该
数据库系统收录了海量的法律法
规、翔实的司法解释和典型的参
考案例，更提供了在当时堪称先
进的联机查询服务。这意味着通
往法律知识宝库的便捷之门正在
开启。那些亲手装订成册的 《司
法 文 件 选 编》， 其 中 的 许 多 文
件，现在或许只需在数据库中轻
敲 几 个 关 键 词 ， 便 能 瞬 间 呈 现 ，
这种跨越令我感慨万千。

回首我国几十年来波澜壮阔
的 法 治 建 设 之 路 ， 成 就 举 世 瞩
目 。 我 作 为 这 个 时 代 的 基 层 法
官，见证了一个从法律制度相对
薄弱，到如今体系完备的伟大历
程。其中凝聚了无数法律人的智
慧、心血与不懈追求。而像 《国
家法律数据库》 这样的信息化平
台，正是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
技术支撑与强大推动力。它不仅
是工具的革命，更是思维方式的
革新，为法治研究和实践增加了
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人工
智能新时代。AI 与司法领域的深
度融合，正为我们描绘着更为广
阔的图景。可以预见，在不久的
将来，AI 将在智能法律咨询、诉
讼风险预测、海量电子证据的快
速分析与鉴定、类案推送与量刑
辅 助 等 方 面 扮 演 至 关 重 要 的 角
色。这不仅能极大提升司法工作
的整体效率，更有助于统一裁判
尺度，促进司法公正。

同时，AI 作为强大的辅助工
具，能够帮助法官从繁杂的事务
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案
件的核心与价值判断，并借助大
数据分析，更深刻地理解法律条
文在复杂社会现实中的适用，让
公平正义以更加精准、可预期的
形式实现。

我想说的是，眼前这些略显
陈旧的杂志与汇编，不仅仅是我
个人职业生涯的青春记忆，更是
一代法律人艰苦工作、开拓进取
的集体见证，是共和国法治建设
走向恢宏壮丽的见证。

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法治
建设日益深入人心，我们这一代
人曾经为之奋斗的法治梦想，已
从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我为
之骄傲，为之自豪。

（作者系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
院退休法官）


